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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 i i) 不会有特别吸引儿童或青少年的人物出现;

(iv) 不会对参与购买奖券/足球/赛马博彩的人士特别

赞赏或表嘉i午之意，而对不参加的则加以贬损;

(v) 不会误导或夸大胜出机会;

(vi) 不会指导或过度怂恿市民参与博彩;

(vi i) 不会描绘过度或罔顾后果的博彩行为;以及

(viii) 不会把购买奖券/足球/赛马博彩描绘为取代工作

或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。

间接地替不可在电台播放广告的产品或服务作出宣传

12. 倘若广管局认为，任何可以在电台上推广的产品或服务，其广告

的显著效果，会间接地替不可在电台播放广告的产品或服务作宣传，

持牌人便不得播出该等广告。倘某产品或服务的广告不得在某段时间

播出，同样，持牌人亦不得在该段时间内播放显然会替该等产品或服

务作宣传的广告。就这项规定而言，在决定某广告的显著效果是否会

间接地替不可在电台上推广的产品或服务作宣传时，广管局会考虑广

告的内容，并须确信，广告在整体上，明显旨在宣传可在电台播放广

告的产品/服务类别。在不影晌广管局一般酌情权的情况下，广管局

会考虑的因素包括:

(a) 广告是否提及不可在电台上推广的产品/服务的牌子名

称或商号，或提及供应该等产品/服务的人士/机构的名

称，又或是否包含通常与该等产品/服务或其广告有关的

标识、商标、主题音乐、宣传口号或宇句;

(b) i麦等可以在电台上推广的产品/服务，其商标是否已在香

港或任何其他世界主要市场注册，或其注册商标的申请已

在受理中，又或有关产品/服务是否已取得普通法赋予的

未经注册商标权利;

(c)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/申请人/特许使用人或未经注册商

标的所有人，有否参与可在电台播放广告的产品/服务的

市场推广或制作工作;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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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广告的对象、播放广告的整体安排及实际播出的编排程序。

特别类别广告

13. 持牌人在其领牌服务中播放某些类别的广告时，必须审慎地考

虑到所宣传的产品及服务的性质、广告处理该产品或服务的手法，以

及广告播放时段的听众类型。以下各段列出在电台上宣传一些性质特

别受关注或敏感的产品或服务时，所受到的限制。

I/l/¥hi 亨II!J¥存完丘吉产&a

14. 持牌人须遵守《吸烟(公众卫生)条例}(第 371 章)中所有

有关烟草广告的规定。

15. 不得送出烟草产品作为电台节目比赛的奖品或礼物。

16. 若干与烟草有关的产品，例如烟咀、烟草滤咀及其他吸烟附属

用品的广告均须遵守下列规定:

(a) 这类广告只应以成年人为对象，而且不得有儿童或青少年

参与播出;以及

(b) 这类广告不得在接近儿童节目时间或广管局认为是以18

岁以下青少年为对象的节目时间播出。

$j/f挥放&a

17. 酒类或饮用酒类(释义见《应课税品条例)(第 109 章) )广

告要特别小心处理，并须遵守下列规定:

(a) 这类广告只应以成年人为对象，而且不得有儿童或青少年

参与播出;

(b) 这类广告不得在接近儿童节目或广管局认为是以18 岁以

下青少年为对象的节目时间播出;

(c) 广告不得暗示喝酒是值得一试的新体验，或将喝酒描边为

受欢迎及成功人士的必备条件，或暗示拒绝喝酒为弱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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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

(e)

ω

(g)

(h)

(i)

。j

(k)

(l)

(m)

宿主子广告铲'fItJ

为;

不得单独以饮用酒类作为电台比赛节目的奖品;

每日下午 4 时至晚上 8 时 30 分，持牌人不得播放任何含

酒精饮品广告，也不得就该时段内广播的任何节目、材料

或项目，邀请、提供或接受含酒精产品的赞助或为其进行

业务推广;

不应把饮用含酒精饮品或产品描绘为维持社会地位、减轻

压力的必需品，或作为解决个人问题的方法。至于把饮用

含酒精饮品或含酒精饮品本身形容为个人、事业、祉交、

运动、性或其他方面的成就的成因，也不可以接受;

不应把含酒精产品宣传为相近或相等于不含酒精产品，例

如汽水、果汁之类特别吸引儿童或18 岁以下青少年的产

广告不得暗示，酒精成分较高或较易令人醉倒的饮品，比

较值得选择;

广告演员不得是儿童或青少年模仿的对象，或对儿童或18

岁以下青少年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;

不应描绘在进行需要警觉、机敏及/或清醒判断能力的活

动之前或期间，饮用含酒精饮品或产品，例如驾驶汽车、

船重或飞机，又或游泳、进行水上运动或其他有潜在危险

的活动;

广告不得鼓励或描边没有节制的喝酒行为，这里所指的是

饮用的分量及喝酒的动作;

广告不应宣传乱用或滥用含酒精饮品;

广告不应暗示，喝酒是令人松弛的先决条件，也不可以把

酒类当作镇静剂或安定药使用。广告虽然可以提及体力劳

动后喝酒的情况，但不可使人有喝酒可以改进表现的印

象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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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n)

句自t于广fft户'f!!}

酒类零售点的含酒精产品广告，应遵守含酒精饮品的广告

标准;以及

(0) 广告绝不可鼓励、挑战或剌激不喝酒人士或

少年喝酒。

18 岁以下青

18. 一般来说，凡饮品所含的乙醇分量以容积计算低于1.2% '且以

低酒精或无酒精的含酒精饮品形式推出，该等饮品的广告绝不可在儿

童节目或接近儿童节目时间播出。特别是乙醇分量以容积计算超出

0.5% '但少于 1.2%的饮品，不论是否以低酒精或无酒精的含酒精饮品

形式推出 ， i麦等饮品的广告一律不可在儿童节目或接近儿童节目时间

播出。该类广告必须符合上文第17 段第 f町、 (b) 、 (c) 、 (d) 、(/)、 (g) 、

(h) 、 fυ 、 ω 、 (I) 、 (m)及 (0)的规定。

!i ff iJJ B

19. 持牌人须遵守《教育条例> (第 279 章)第 86A 条、< ~~本地

高等及专业教育(规管)条例> (第 493 章)第 34 条，以及< ~~本地

高等及专业教育(规管)规则> (第 493 章附属法例)第 3 条的规定。

it{ λ flJrflT

20. 推销私人用品(例如女性卫生产品、噩孕套、适用于生殖器一

带的除臭剂、失禁产品等)的广告，在表达方式上要小心审慎。

Ht£广苦

2 1. 持牌人须遵守《附录 I >所载有关财经广告的附加标准。

据#业广营

22. 不得在电台播出本港任何住宅、店铺、办公室或其他使用单位

的租售广告:

(a) 就已建成楼宇而言，除#广告商能证明建议中的租售事

直，并无违反在影响该建成楼宇所座落土地的批地条件中

的有关租售条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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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j 就未建成楼宇而言一

(i) 除#己根据影响该未建成楼宇所座落土地的批地条

件，事先取得地政总署署长或其他政府机关就该等

租售事直发出的批准;或

(ii) 若出售该未建成楼宇的单位毋须获取上边第(bj (i)段

所指的批准，则除#发展商能提出证据，证明其律

师已把一份根据〈律师执业规则〉第5C(3)条有关买

卖该物业的法定声明存放于有关的土地注册办事处

(若有律师信证明已履行上边条件，便算是足够的

证据)

23. 凡向本港居民出售某座楼宇或建议楼宇内的任何住宅、店铺、

办公室或其他使用单位，又或任何土地或其部分或土地拥有权或权

益，而有关土地楼宇不在本港者，均不能代为播放广告，除赤有关发

展商或卖家能出示下列文件:

(aj 由有关物业或土地所处国家内己注册及获认可的事务/

讼务律师行所签发的信件，以确认:

(i) 发展商或卖家己适当遵守当地政府所订有关广告中

物业或土地发展和销售的所有规定;

(i i) 发展商或卖家己向当地政府取得所需的批准(倘当

地法律有此规定) .可捋物业或土地卖给#当地居

民;及

(i i i) 未来买家可获当地或其他地方的领牌财务机构提供

楼宇贷款;且具

(bj 由可于香港执业的律师行签发的信件，确认按其所知所

信，签发上边(aj所边确认书的当地事务/讼务律师行，已

在有关物业或土地所处的国家注册，可在该司法管辖区内

提供法律意见。

24. 任何广告如邀请公众人士订立或要约订立与物业有关的受规管

投资协议(在 1) .或邀请公众人士取得或分享，或要约取得或分享与物

(在 1) "受规管投资协议.. (regulated investment agreement)指某项协议，而该项协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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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有关的集体投资计划(在川的权益，均不得代为播放。除#有关广告

已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，或获豁免受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

(第 571 章)管限，则另作别论。

25. 持牌人必须确定，物业广告中关于物业的任何描边、说明和特

定性质的声称均已获广告商充分证实有事实根据。下列各点尤其重要:

(a) 任何声称均不可就物业的地点、面积、价值及可供使用的

交通设施作出明示或隐含的失实陈边;

(b) 物业的最佳售价应据此注明，不应令人觉得是物业的平均

售价;

(c) 倘提供予本地和海外买家的售价有重大差别，只提供予本

地买家的售价应据此注明，不应令人感觉该售价亦同时提

供予海外买家;以及

(d) 广告不可提出「免费赠送」家佩、电器或其他物品，除非

i菜等物品毋须接受者付出费用或承担额外费用。持牌人需

向广告商取得有关声明。

持牌人如既不知道亦无理由怀疑广告内的资料或发展商或广告

商提供的数据为虚假或合误导成分，并经合理查核后仍无法确

目的或作用或其佯称的目的或作用，是向协议的任何一方提供(不论是否附有条件)

藉参照任何财产(集体投资计划的权益除外)的价值的变动而计算的利润、收益或其

他回报。

(桂2) "集体投资计划" (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)指就财产而作出并符合以下说
明的安排一

(i) 根据有关安排，参与者对所涉财产的管理并无日常控制，不论他们是否有权

就上边管理获咨询或有权就上边管理发出指示;

(ii) 根据有关安排一

(A) 上边财产整体上是由营办该安排的人或代该人管理的;

(B) 参与者的供款和用以付款给他们的利润或收益是汇集的;或

(C) 上边财产整体上是由营办该安排的人或代该人管理的，而参与者的供款

和用以付款给他们的利润或收益是汇集的;及

(i ii) 有关安排的目的或作用或其佯称的目的或作用，是使参与者(不论以取得上边
财产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权利、权益、所有权或利益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)能

够分享或收取一

(A) 声称从或声称相当可能会从上边财产或其任何部分的取得、持有、管理

或处置而产生的利润、收益或其他回报，或声称从或声称相当可能会从

任何该等利润、收益或其他回报支付的款项;或

(B) 从上边财产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权利、权益、所有权或利益的取得、持

有、处置或赎回而产生的，或因行使该等权利、权益、所有权或利益的

任何权利而产生的，或因该等权利、权益、所有权或利益届满而产生的

款项或其他回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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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该等声称为虚假或含误导成分，则可免承担本节所订的有关

责任。

15JlJ~ffJ ff万法

26. 凡有关药品及治疗方法的广告，均须遵守〈附录II }所列的各

项详尽规定。

重F券声彷豆it;g f!l罗 /!lIP.矿伎重蹄声稀

27. 对于产品或服务的营养声称或能够控制饮食的声称，应小心处

理。载有这类声称的产品及服务广告，须符合下列规定:

(a) 广告若声称可对健康发挥作用或有治疗效用，而事实上应

要向合资格医务人员求诊或征询意见，持牌人便不得接

纳。持牌人同时须遵守《不具医药广告条例}(第 231 章)

的规定;

(b) 广告若特别声称食品中含有某种营养价值，必须有可靠的

科学证据支持，绝不可使人误以为广告中的食品整体上具

有该营养价值或保健效用;

(c) 营养补充剂包括维他命或矿物质的广告，不得声明或暗示

i菜等产品是达致均衡饮食以避免营养不足的必须附加食

品，或该等产品是增进健康的唯一途径;

(d) 广告不应鼓励有损健康的行为;

(e) 广告若声称可提供营养并发挥控制饮食作用，必须符合本

守则《附录 II) 第 5 段有关专业意见及推介的规定;

优j 持牌人必须确保，广告若带有营养声称或能够控制饮食的

声称，必须符合所有有关法例的规定，包括但不限于《公

众卫生及市政条例} (第 132 章) ;以及

(g) 对于提供方法以达到减轻体重或减少脂肪为目标的产品、

服务及机构的广告，除赤广告说明该服务/产品必须配合

均衡/健康饮食习惯而达致目标，否则持牌人不得接纳。

持牌人同时须遵守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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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广告不得以 18 岁以下人士为对象，并且不得含有可

能特别吸引该等人士的元素，例如广告中出现儿童或

任何人等扮演青少年;

(ii) 持牌人必须取得确实证据，显示所宣传的产品或服务

应该会有效用，而且不会有害。产品或服务所宣传的

效用，必须有事实支持;

(i ii) 这类广告不得以过分肥胖人士为对象，或援引过往事

例，显示有人在使用宣传的产品或服务后，由过分肥

胖而至体重减轻，变得纤瘦;

(iv) 这类广告不得建议或暗示，体重不足是可以接受或是

应当的。推荐产品或服务的人士，亦不应是体重不足

的;以及

(v) 这种形式的食品广告必须清楚说明，产品只是作为控

制热量餐单的一部分，来辅助减轻体重。

( 2主:在理解上边规定方面，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可作参

考。该组织建议，普通人士的身体质量指标应为每平方米

18.5 至 25 千克;身体质量指标高于或低于该范围者，可

视为过分肥胖或体重不足。)

iEP ftt广苦

28. 除弃得到广管局事先批准，否则不得播放有政治色彩的广告。

29. 广告应避免含有可能会触犯宗教观点、种族特性，或社会某部

分人士的词句或暗示。

噎磊罗广聋

30. 有关宣传拟在本港公映的#第I 级影片的广告，须提及影片根

据《电影检查条例> (第 392 章)检查后所获评定的级别。此外，~F

第 I 级影片的广告须附有如喻字句，就该片类别，说明影片不适合某

类别人士观看或只准许向18 岁或以上人士放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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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仿

3 1. 持牌人如知道某广告仿效或不合理地近似竞争对手的名称或广

告口号，即不能接受该广告。

使用惊吓的描绘方式

32. 广告不得使用不适当的描绘方式引起听众恐惧。

广告时间限制

33. 广告时间不得超逾牌照条件所订时限。

广告与儿童

34. 凡可能有大量儿童收听的广告及有儿童参与播出(或以近似儿

童的声线播出)的广告，应特别小心处理。有关的详细指引己载于《附

录 III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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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ff.f录/

l!t£广差~ dtJ fJfJ!JD.I;jI'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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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持牌人有责任确保广告符合所有有关法例条文和监管规定，其

中包括下文所列者但并不局限于此:

(a) < 公司条例} (第 32 章)

(b) < 银行业条例) (第 155 章)

(c) < 保险公司条例) (第 41 章)

(d) < 证券及期货条例) (第 571 章)

(e) <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) (第 485 章)

α) <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(证监会)守则}，包括但

不限于:

(i) <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》

(i i) <与投资有关的人寿保险计划守则》

(iii) <集资退休基金守则》

(i v) <与移民有关的投资计划守则》

(v) <证监会强积金产品守则》

(vi) <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

准则》

(vii) <基金经理操守准则》

(viii) <企业融资顾问操守准则} ;及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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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就其监管的其他类型投资产品(例如纸黄金)

而不时发出的规则和指寻 I ;以及

(ix)

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和《香港联合

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》

(g)

(上边资料只供参考，本守则使用者有责任查明有哪些适用及新近订

定的法例条文和监管规定。)

1'7嘉thi lillif IJ/i多

存款及储蓄服务的广告，须遵守下列规定:

《银行业条例} (第 155 章)授权经营的任何持牌银行、

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所提供的存款及储蓄服

务:

(a)

2.

广告不应使用任何字句或措辞声言存款将会绝对或

完圭安圭，或作类似的表示;

、
‘
.
，
，

.
，
.
且

，
，
.
飞

广告不应声称或暗示存户提取存款或应得利息是有

所保证或有所保障，除#广告同时说明保证的性质及

程度及担保人的名称，或保障的性质及程度(视情况

而定)

、
‘
.
，
，
F,

.1
.
嚼
.

J
，
.
飞

以及

广告不应提及机构的资产总额或总存款额，除#该广

告同时亦分别或一并提到实收资本额及储备金额;或

广告不应提到机构的名义或法定资本额;
、
‘
.
，

.1.1.1
J
，
.
飞

(i v)

邀人存款于香港以外地方的广告，须遵守《银行业条例》

(第 155 章)附表五载列的规定。

(b)

{ffD!hi 詹货

3. <银行业条例} (第 155 章)授权经营的持牌银行、有限制牌

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，可为其按揭及其他借贷与信贷服务作广告宣

传，但须小心处理广告内容，以免公众对贷款服务条件有所误解。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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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除#符合本附录第 5 及 6 段的规定或适用的法例另作批准(不

论是明示或暗示) .否则广告不应包含任何有关股票市场(包括在股

票市场上市的证券)、投资展室或任何投资建议的评论或指导意见，

也不应提及某种证券、期货合约或投资产品。

/.UiH产JiJ

5. 须取得证监会批准的投资产品(包括但不限于单位信托、互惠

基金、与投资有关的保险计划、集资退休基金、强制性公积金，以及

与移民有关的投资计划) ，其广告须获证监会依据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〉

(第 571 章)第 105 条予以批准。

更却呈fM iiIJ

6. 关于进行任何受规管活动的广告(按《证券及期货条例}(第

571 章)所界定) .须遵照〈证券及期货条例} (第 571 章)的相关

条文(包括但不限于发出广告者须获证监会发牌的规定)

财经 fIl ftl

7. 除#符合本附录第5 及 6 段的规定或适用的法例另作批准(不

论是明示或暗示) .有关投资或其他财经事直刊物(包括期刊、书籍、

电传文件服务和其他形式的电子发行品)的广告，都不得推荐某种证

券或投资产品。有关该等刊物的订阅服务广告，内容也必须概括，不

得推荐某种证券或投资产品。

~fIJ.董事 !&Jiffi!iH

8. 广告不得引边保险单收益的数据例子，包括但不限于分红人寿

保单中未来红利和股息的估计数字。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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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持牌人须确保一切医药广告均符合香港法例，包括但不限于《不

具医药广告条例} (第 231 章)

r 15JlT J drJ JE)(

2. r 药品」一词，指任何药剂、医疗或预防药物，不论是成药、

专利药品或声称有天然疗效的食品，包括下列各类:

(a) 治疗用的口服药水、粉末、片剂、链剂及其他药品;

(b) 滴剂或涂剂，例如眼耳鼻滴剂、喉部涂刑等等;

(c) 治疗用的外敷软膏、乳剂、糊剂或粉末;

(d) 捺剂及抹擦用药剂;

(e) 注射剂;以及

亿j 声称可以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或解决其他健康问题的食品。

!Jt/lHf/f!IdrJ15JlT

3. 任何药品如含有以下法例所限制出售的药物，俱不可作广告宣

传:

(a) < 毒药表规例} (第 138B 章)附表第 I 部;或

(b) < 抗生素规例} (第 137A 章)附表 1 。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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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公认或特别与下列药品或服务有关的广告，均不可在电台播4.

放:

戒烟: 这限制并不适用于《毒药表规例> (第 138B 章)附

表第 II 部所列出的尼古丁替代疗法产品的广告;然而，这

类广告不可在儿童节目时间内或是接近儿童节目的时间

播出。同时，持牌人必须确保尼古丁替代疗法产品广告符

合下列规定:

(a)

遵守《吸烟(公众卫生)条例>(第 371 章)有关烟草广

告(包括以任何方式阐说或提及吸烟)的所有相关条

文。关于「吸烟」及「烟草广告」的定义，请参考第

371 章第 2 及第 14 条;

、
‘
，
/

··i
r
t
飞

不会在每日下午 4 时至晚上 8 时 30 分，或在广管局认

为是以 18 岁以下青少年为对象的节目时间播出;

、
‘
E
Y

--···
.
唱
E

，
，
‘
‘
飞

、

(iii) 清楚说明有关的启古丁替代疗法产品只是辅助吸烟者

戒烟之用(在 l);

不得声称:(i v)

(1)有关的尼古丁替代疗法产品可以治愈烟瘾;

(2) 在减轻吸烟习惯的同时，吸烟会变得较为安垒;以

及

播出以下助喻讯息:I 请向医护专业人员查询产品详

情」

(v)

预防或治疗任何头发或头皮疾病(以外用剂预防或治疗头皮屑

除外) ;

(b)

验孕服务;(c)

医学化验服务;

减轻或治愈酒瘾或毒癖;

(d)

(e)

要成功戒掉烟瘾，戒烟者需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，与及健康的生活习惯。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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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工j 整容手术及使用药品以减肥或减重的方法;以及

(gJ 引致小产或流产。

雪含 Iff:/.全剧为E 专业震Ji1 hilttffdrJ'a(f

5. 除#能证明得到有关专业认可机构提供专业意见或推荐使用

(为施行本规定，卫生署署长或本港有关专业组织不时认可的机构;

及该专业组织本身，均被视为认可机构)，否则，不能播出载有下列

内容的广告:

(aJ 医生、牙医、兽医、药剂师、护士、助产士，或其他受《辅

助医疗业条例) (第 359 章)管制的辅助医疗专业人士参

予广播，令听众以为是专业意见或推介;

(bJ 广告中出现的人士，陈边令人以为是专业意见或推介的语

句，而广告又直接表示或暗示其有资格给予该意见或推

介。为避免听众误解于广告中出现人士的身分，也许有需

要于广告中明确指出他们不是合资格的专业顾问;以及

(cJ 提及上文(aJ项所注专业人士认同、接纳或推介或偏爱该产

品或其成分，或使用有关产品及成分等字眼。

看各λ 产主忍贺亘古51，，{ Y m-

6. 不得使用渲染疾病痛苦的词句。倘词句使人相信如不使用广告

中药品便可能引致不具后果，亦不得使用。不得以词句表达活体解剖。

广告不应包含任何内容，令人听后以为有所描边的病征便是患上严重

疾病。

军要ift~丘吉信2

7. 不得播放声称能医治顽疾或不治之症的产品或治疗方法的广

告。对于自行用药可导致危险的病症，任何用于该等病症的药品或治

疗方法，俱不可作广告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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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广告不得直接或间接鼓励听众不加选择地、不必要地或过量地

使用任何药品或治疗方法。

李才耳坷

9. 广告不得作夸大其词的声明，特别是采用无法代表产品效力的

推荐声明或其他证明，或声称产品拥有一些不能确立的特质或特性。

不得在语句内宣称某药品或治疗方法为「最成功」、「最安圭」、「最

快 J '或使用类似的绝对性或比较性形容词。

一般在事审

10. 广告不应含有:

(aj 遗漏重要事实的笼统声称，以致误导听众;

(bj 直接宣称或暗示某一类病症「圭部」可以由该种药品治愈

的语句;或

(cj 直接宣称或暗示「所有」疾病都是由某一原因引起的语句。

1ilJf!!i茄λ

11. 广告不应描边病人接受治疗，或受到药物或催眠术影响的情

形，亦不应利用病人来暗示或证明所患某种病状已经治愈。

1iJff!!i身 f.tlJl hff

12. 不得以令人反感的方式描边身体机能或大部分社会人士普温认

为不能接受的事。

在fJ!fl~萝#豆芽唐者露宿样蔚居者丘吉两 6

13. 广告中不得含有诅毁身体残障者或精神病患者的内容;在提及

这类症状时，必须避免使患者或其家属受人嘲笑或觉得反感。
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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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凡有关药品及治疗方法的广告，内容均不得提及有奖游戏或任

何推销计划，例如馈赠礼品、给予优惠或送赠样本等。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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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在以儿童为对象或可能有大量儿童收听的电台节目内，不得播

放任何会引致儿童生理、心理或道德观念受到损害的产品或服务广

告，或采用有此后果的宣传手法，亦不得利用儿童容易信人及忠诚本

性以达到宣传目的。

下列各点须特别注意:

(a) 广告不可鼓励儿童参与任何带有危及他们安垒成分的活

动，例如为收集赠券、包装纸、签条等而进入陌生的地方

或与陌生人交谈。持牌人如已尽合理的努力以确保所宣传

的活动不带任何危及儿童安垒的成分，则可免承担本分段

所订的有关责任。

(b) 广告不得直接呼吁儿童本人购用或要求父母或他人购用所

宣传的产品或服务。

(c) 商业产品或服务的广告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吁请儿童，暗示

若他们不亲自购用或鼓励别人购用该产品或服务，即未尽

责任或对某人或某组织不忠。不论该项呼吁是由该人或该

组织发出，均在禁止之列。

(d) 广告不得令儿童相信，假如他们未能拥有所宣传的产品，

即会比不上其他儿童，或可能遭轻蔑或嘲笑。

(e) 不得播出有关会祉活动的广告，除非广告客户能够提出令

人满意的证据，证明会社会小心监督儿童的行为和所交的

朋友，并且没有证据显示该会祉属于秘密会祉。

ω 广告如要提及为儿童而设的比赛，不得夸大奖品的价值和

获奖的机会。

(g) 为玩具、游戏或其他吸引儿童的产品作宣传的广告，不得

误导听众，必须考虑到儿童的判断力及经验均未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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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为任何被视为不适合儿童的产品或服务、影片及任何材料作宣

传的广告，不可在以儿童为对象的节目时间内或接近该等节目的时间

播出，也不可在预计会有大量儿童收听的时间播出。

3. 令人惊恐或引起焦虑，或有描绘暴力、危险或反祉会行为的内

容的广告，不得在以儿童为对象的节目时间内或接近该等节目的时间

播出，也不可在预计会有大量儿童收听的时间播出。

广差f- f/1 !if J.I{f J1fJ Jl 重

4. 有儿童参与播出的广告，须依下列规定:

(a) 在广告中的儿童应表现且好的行为及态度。

(b) 儿童不准参与播出饮用酒类或与烟草有关的产品广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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